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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单位消防安全集中除患攻坚大整治行动排查登记表

注：“九小场所”包括小商店、小市场、小餐饮、非寄宿制的学校（托儿所、幼儿园）、小生产加工企业、小易燃易爆单

位、小汽车库停车场、小仓储场所、快递场所等场所；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包括集餐饮、住宿、娱乐、商业、仓储、文化、

体育、培训等多业态多功能于一体的经营场所，分租、转租形成生产储存多种功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场所；人员密集场所

包括老旧市场、宾馆饭店、公共娱乐场所、大型商业综合体、医院、寄宿制中小学、养老院、旅游场所、儿童福利院等场所。

序号 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人及电话 单位类别 存在问题 是否构成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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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

拆除铁栅栏、

防盗网、广告牌
是否整改

完毕

检查

人员处 面积

1
营业执照名称（门头

照名称）


	一、小商店：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（含本数）且经营可燃商品的商店。
	二、小市场：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（含本数）且经营可燃商品的市场。
	三、小餐饮：就餐位在30座以下（含本数）或就餐营业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（不含本数）的餐饮场所。
	四、非寄宿制的学校、托儿所、幼儿园。
	五、小生产加工企业：固定资产（建筑、设备、原材料等）价值在200万以下（含本数）的企业。
	六、小易燃易爆单位：使用易燃易爆化学物品且储存量在1吨以下的单位。
	七、小汽车库停车场：车位在10辆以下的汽车库和车位在30辆以下的停车场。
	八、小仓储场所
	（一）总储量在100吨以下（含本数）的粮库；
	（二）总储量在50吨以下（含本数）的棉库；
	（三）总储量在1000立方米以下（含本数）的木材堆场；
	（四）总储存价值在50万元以下（含本数）的可燃物品仓库、堆场、中转库（站）。
	九、快递场所：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（含本数）的快递场所。

